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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姓名 吴建雄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华士超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谢峰

公司负责人吴建雄，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华士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谢峰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

真实、准确、完整。

1.4�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41,075,271,444.62 41,407,698,067.24 -0.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1,543,175,618.96 21,143,112,046.94 1.89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3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3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875,187,037.02 1,309,610,447.88 43.19

营业收入

7,302,739,523.71 7,070,251,234.88 3.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35,090,030.22 482,981,903.08 1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34,902,458.46 482,947,311.80 10.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2.51 2.45

增加

0.06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18 0.105 11.81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18 0.105 11.8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

1－3

月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112.4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

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66,428.1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00.00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52,464.92

减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23,779.05

合计

187,571.76

2.2�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235,99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申能

(

集团

)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1.03% 2,322,735,508 0

无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2% 55,532,250 0

未知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0% 36,499,577 0

未知

上海久事公司 国有法人

0.62% 28,395,455 0

未知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5% 15,732,874 0

未知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31% 14,184,000 0

未知

蒲曙光 境内自然人

0.27% 12,273,100 0

未知

叶利其 境内自然人

0.25% 11,412,226 0

未知

中国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嘉 实 沪 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它

0.24% 10,866,127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沪

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它

0.20% 8,892,449 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申能

(

集团

)

有限公司

2,322,735,508

人民币普通股

2,322,735,508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55,532,250

人民币普通股

55,532,250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36,499,577

人民币普通股

36,499,577

上海久事公司

28,395,455

人民币普通股

28,395,455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15,732,874

人民币普通股

15,732,874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4,184,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184,000

蒲曙光

12,273,100

人民币普通股

12,273,100

叶利其

11,412,226

人民币普通股

11,412,22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10,866,127

人民币普通股

10,866,12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8,892,449

人民币普通股

8,892,44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曾获得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的

信息

。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4

年

3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变动 原因

预付款项

198,910,096.19 303,824,523.77 -34.53%

主要系子公 司预付货 款减少

所致

预收款项

115,386,657.30 17,509,644.71 558.99%

主要系子公 司预收货 款增加

所致

3.1.2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4

年

1-3

月

2013

年

1-3

月 增减变动 原因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98,447,926.49 156,527,976.13 -37.11%

主要系项目前期垫付款减少

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164,960,505.39 284,012,128.57 -41.92%

主要系子公司基建项目支出

减少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125,000,000.00 250,296,400.00 -50.06%

主要系公司投资支出减少所

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50,000,000.00 800,957,382.93 -93.76%

主要系子公司借款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 165,798,768.85 -100.00%

上期主要系公司股份回购所

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建雄

2014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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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4年4月24日在上海召开。 公司于2014年4月14

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11名，实到董事11名。 监事会成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吴建雄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全票同意通过了《申能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以全票同意通过了《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工作报告》。

三、以全票同意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包括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报告》（简历附

后）。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拟由十一名董事组

成，董事任期三年。其中，独立董事四名，职工董事一名。董事会一致同意提名（按姓氏笔画为序）于新阳、

孙忞、吴建雄、张建伟、李增泉、赵宇梓、须伟泉、徐国宝、臧良、颜学海十名同志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

人，任期三年。 同时提名上述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中（按姓氏笔画为序）于新阳、李增泉、赵宇梓、颜

学海四人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三年。以上董事（包括独立董事）候选人将提交股东

大会选举。 公司现任独立董事同意上述提名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将于近期召开职工大会选举产生职工董事，有关选举结果及人员简历将另行公告。

五、以全票同意召开公司第三十三次（2013年度）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申能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第三十三次（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6日

附：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新阳（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于新阳，男，1946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于新阳曾任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上海电力公司总经理、国家电监会首席工程师、华东电网公

司顾问。

孙忞简历

孙忞，男，1972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 现任申能（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申能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

孙忞同志曾任上海交通大学讲师，上海市政府办公厅综合处主任科员，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建议提案

处助理调研员，上海市政府办公厅秘书处调研员，申能（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投资管理部经理。

吴建雄简历

吴建雄，男，1965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现任申能（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

书记、总经理，申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建雄同志曾任申能电力开发公司工程部助理工程师、工程师,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策划部经理助理，

申能房产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申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上海液化

天然气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事长，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申能（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助理、副总经理。

张建伟简历

张建伟，男，1954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现任上海久事公司副总经理、申能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张建伟同志曾任上海新沪玻璃厂副厂长；上海光通信器材公司副经理；上海久事公司实业部副经理、

经理，实业管理总部总经理，资产管理一、二部总经理，发展策划部经理，资产经营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兼

发展策划部、资产经营部经理。

李增泉（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李增泉，男，1974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现任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

师。

李增泉曾任香港城市大学会计系研究助理，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任助教、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赵宇梓（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赵宇梓，男，1952年11月生，大学本科，高级经济师，现任上海市政府参事，全国政协十二届委员会委

员。

赵宇梓曾任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助理兼个人金融部总经理、副行长，建设银行信用卡中心总经

理，全国政协第十、十一届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九届政协常委。

须伟泉简历

须伟泉，男，1961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工程硕士，高级工程师。 现任申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党委书

记、纪委书记、副总经理。

须伟泉同志曾任上海吴泾第二发电有限公司工程筹建处副主任、副总经理，上海市电力公司生产科

技部副经理，上海吴泾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总经理，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

书记。

徐国宝简历

徐国宝，男，1964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 现任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徐国宝同志曾任上海吴泾热电厂副总工程师、副厂长、厂长、党委书记，上海外高桥发电厂党委书记、

厂长，上海外高桥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

记、总经理，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臧良简历

臧良，男，1965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现任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臧良同志曾任上海天然气输配公司工程师；上海煤气销售（集团）有限公司技术基建部经理助理、副

经理（主持工作）；上海大众燃气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技术部经理；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计划发展

部副经理、经理，副总经济师。

颜学海（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颜学海，男，1970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法律硕士，现任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主任、首席合伙

人，上海市国资委法律专家团成员，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颜学海曾任上海虹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海市恒泰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首届中国科技金融促进会风

险投资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市股份公司联合会副理事长、上海交大法学院硕士生导师、华东政法大学客

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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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4年4月24日，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在上海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5名，参

加表决监事5名。 监事会主席宋雪枫先生主持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全票审核通过了《申能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全票审议通过了《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报告》。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由五名监

事组成，任期三年。同意邬跃舟、宋雪枫、张行为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按姓氏笔画为序，简历附后），

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选举。

另，公司将于近期召开职工大会选举产生两名职工监事，有关选举结果及人员简历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4月26日

附件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按姓氏笔画为序）

邬跃舟同志简历

邬跃舟，男，1959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会计师。 现任申能（集团）有限公司审计室主任、

监事会秘书、职工监事、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邬跃舟同志曾任上海机床厂财务科副科长、科长，财务处处长，上海外滩房屋置换有限公司计划财务

部经理，申能（集团）有限公司市场部副经理、投资管理部经理，上海申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

宋雪枫同志简历

宋雪枫，男，1970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现任申能（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助理、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

宋雪枫同志曾任申能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副经理、经理，上海外高桥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财

务总监，申能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四川省自贡市市长助理（挂职）,上海诚毅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行同志简历

张行，女，1960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经济学硕士，经济师。现任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张行同志曾任上海市上投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管理部、项目二部经理，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副总

经理，总经理；上海国际集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证券代码：

600642

股票简称：申能股份 编号：临

2014

—

012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第三十三次（

2013

年度）股东大会

的通知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5月20日上午9：00

●股权登记日：2014年5月13日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新华路160号上海影城

●会议方式：现场会议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第三十三次（2013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2014年5月20日上午9：00

（四）会议的表决方式：现场投票

（五）会议地点：上海市新华路160号上海影城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议案内容 是否为特别决议事项

1

《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暨第七届董事会工作报告

》

否

2

《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暨第七届监事会工作报告

》

否

3

《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否

4

《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否

5

《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否

6

《

关于续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4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并支付其

2013

年度审计报酬的报告

》

否

7

《

关于续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并支付其

2013

年度审计报酬的报告

》

否

8

《

公司与申能

（

集团

）

有限公司关于天然气及液化石油气购销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

易的报告

》

否

9

《

公司与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资金往来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报告

》

否

10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

是

11

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

包括独立董事

）

逐项表决

12

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逐项表决

13

《

公司独立董事

2013

年度述职报告

》

非表决事项

议案1、3、4、5、6、7、8、9、10、11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2、12已经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详细见2014年3月28日、2014年4月26日刊登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时报上的公告。公司将于股东大会召开前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www.sse.com.cn)网站披露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公司股东：截至2014年5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结束时，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股东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

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股东大会见证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凡符合出席条件的股东应于2014年5月20日上午8:30-9:00，携本人身份证、股东帐号；受他人委托

参加股东大会的，应携带委托人股东帐号、授权委托书（附件1）、受托人身份证前往上海影城办理参会登

记签到手续。 为保证会议正常表决，上午9:15以后大会不再接受股东登记及表决。

五、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6日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4年5月20日召开的贵公司第三十三

次（2013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暨第七届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暨第七届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

《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5

《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6

《

关于续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4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

机构并支付其

2013

年度审计报酬的报告

》

7

《

关于续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并支付其

2013

年度审计报酬的报告

》

8

《

公司与申能

（

集团

）

有限公司关于天然气及液化石油气购销的日常经营性关

联交易的报告

》

9

《

公司与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资金往来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报告

》

10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

11

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

包括独立董事

）

12

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注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

“

同意

”、“

反对

”

或

“

弃权

”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

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

1、重要提示

1.1�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4年4月25日上午以传真和传阅会签方式召开，经9名董事

表决，全部同意，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 会议的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董事

会议事规则》规定，合法有效。

1.3�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公司负责人李秋喜董事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韩建书总经理及会计机构负责人马世彪总会计

师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

5,982,943,832.70 5,816,694,598.12 2.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174,343,352.39 3,828,853,355.04 9.02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3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3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8,939,910.38 -96,327,737.87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557,415,685.84 2,795,167,569.33 -4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2,344,365.91 751,814,785.55 -54.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 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349,672,794.12 754,325,731.84 -53.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8.56 19.14

减少

10.58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954 0.8683 -54.46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954 0.8683 -54.46

2.2�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53,01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

持股总数

质押或冻

结的股份

数量

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69.97 605,868,472

无

山西杏花村国际贸易公司 国有法人

0.68 5,893,970

无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未知

0.66 5,726,154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

－

宝盈泛沿海区域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55 4,739,047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

－

长城品牌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46 4,000,000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未知

0.40 3,500,000

未知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未知

0.36 3,128,284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摩根士丹利华鑫品质生活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35 2,999,908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摩根士丹利华鑫领先优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未知

0.29 2,500,00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摩根士丹利华鑫卓越成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未知

0.27 2,300,00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05,868,472

人民币普通股

山西杏花村国际贸易公司

5,893,970

人民币普通股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5,726,154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宝盈泛沿海区域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4,739,047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长城品牌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3,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3,128,284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摩根士丹利华鑫品质生活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2,999,908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摩根士丹利华鑫领先优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2,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摩根士丹利华鑫卓越成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2,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代表国家持有股份 的

单位

，

山西杏花村国际贸易公司系汾酒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子公司

，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的关联关

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持股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3、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幅度

％

应收账款

32,029,584.10 1,012,045.72 3064.84

预付账款

39,792,479.38 82,063,799.93 -51.51

其他应收款

47,788,307.52 6,478,633.74 637.63

其他非流动资产

73,928,663.26 109,357,511.29 -32.40

应付票据

125,630,000.00 179,970,670.20 -30.19

预收账款

242,912,563.92 377,509,382.27 -35.65

其他应付款

316,030,470.03 231,431,788.49 36.55

项目名称

2014

年

1-3

月

2013

年

1-3

月 增减幅度

％

营业收入

1,557,415,685.84 2,795,167,569.33 -44.28

营业成本

444,910,312.62 645,830,663.67 -31.11

营业税金及附加

196,133,018.86 361,639,858.39 -45.77

销售费用

372,329,074.69 689,216,726.33 -45.98

财务费用

-1,687,746.09 -4,480,408.40

不适用

营业外收入

2,038,867.84 3,269,087.96 -37.63

利润总额

432,980,305.37 976,549,293.88 -55.66

所得税费用

81,142,155.17 203,140,836.04 -60.06

净利润

351,838,150.20 773,408,457.84 -54.5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42,344,365.91 751,814,785.55 -54.46

少数股东损益

9,493,784.29 21,593,672.29 -56.03

每股收益

0.3954 0.8683 -54.46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236,843.77 18,602,654.22 -50.35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96,752,611.88 585,990,710.98 -49.36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14,761,820.69 140,445,397.06 52.91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48,258,284.51 480,093,161.68 -48.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8,939,910.38 -96,327,737.87

不适用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41,577,931.07 -188,605,671.56

不适用

1、应收账款增加主要系本期赊销增加所致；

2、预付账款减少主要系期初预付款在本期结转；

3、其他应收款增加主要系本期支付社会养老保险尚未收到结算单据所致；

4、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少主要系期初部分预付工程款、设备款转入在建工程所致；

5、应付票据减少主要系本期应付票据到期结算所致；

6、预收账款减少主要系期初预收货款本期确认为销售收入以及本期预收货款减少所致；

7、其他应付款增加主要系本期尚未支付的广告宣传费增加所致；

8、营业收入减少主要系本期商品销售结构变化以及销量减少所致；

9、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利润总额、所得税费用、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少数

股东损益、每股收益减少主要系本期主营业务收入减少所致；

10、销售费用减少主要系本期广告宣传费投入及促销费减少所致；

11、财务费用增加主要系本期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12、营业外收入减少主要系本期赔偿款减少所致；

13、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主要系本期收到的保证金减少所致；

14、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减少主要系本期支付的材料款减少所致；

15、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增加主要系本期支付的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增加所致；

16、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主要系本期支付的广告宣传费减少所致；

1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增加主要系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以及支付的税费减少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014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规范管理层股权激励承诺的议

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

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规定，公司对股权分置改革时的股权激励承诺进行了规范，规范后的承诺如下：

为了使公司管理层与股东及公司利益更好的结合，公司将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于2019年

6月底前制定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实施。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 李秋喜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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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4月15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关于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2014年4月25日以传真和会签方式召开,应参加董事9名，

实际参加董事9名。 会议的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各专门委员会人员的议案。 调整后的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1）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秋喜

委 员：王敬民 谭忠豹 韩建书 常建伟 高 明 沈沛龙

（2）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沈沛龙

委 员：李秋喜 王敬民 王建中 余春宏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建中

委 员：谭忠豹 高 明 余春宏 沈沛龙

（4）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余春宏

委 员：高 明 王建中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规范管理层股权激励承诺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

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及山西证监局《关于切实做好辖区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为了充分调动公司管理层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立健全中长期激励约束机制，在征求上级主管部门意见

并与部分中小股东沟通后，决定对股权分置改革中管理层股权激励承诺进行规范，具体内容如下：

“为了使公司管理层与股东及公司利益更好的结合，公司将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于2019

年6月底前制定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实施。 ”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山西沁汾农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构建汾酒酿造生产全产业链，提升汾酒品牌，促进公司绿色经营、健康发展，公司决定在山西省长

治市沁县独资设立“山西沁汾农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500万元。 经营范围：（1）饲草料种

植、收购、加工、销售；（2）畜产品良种的繁育与养殖；（3）畜产品销售，畜产品的进、出口经营；（4）有机

肥料、微生物肥料、复混肥的生产、销售；（5）相关畜牧科技咨询、技术服务；（6）沼气开发利用、销售。

公司设执行董事一名，由杜小威担任；设总经理一名，由朱引保担任；设监事一名，由许宏亮担任。

山西沁汾农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设立后，将投资1500万建设存栏500头，年出栏1000头的有机肉牛

养殖项目。 该项目以为有机高粱种植提供有机肥料为出发点、以生产有机肉牛为落脚点，同时创造汾酒

鲜糟升值转化空间，使汾酒鲜糟效益最大化，形成种－养－酿生态循环产业链，进一步提升汾酒品牌，并

带动当地其它相关产业发展。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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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辞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于2014年4月25日收到公司董事会秘书刘卫华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刘卫华先生因工

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所担任的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根据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上述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对刘卫华先生担任董事会秘书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在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之前，由李秋喜董事长代为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

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特此公告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本次董事会以通讯方式召开，全体董事均出席会议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姓名 叶建桥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陈明兵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杨红敏

公司负责人叶建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明兵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红敏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

总资产

3,633,659,465.01 3,523,464,910.37 3.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23,019,843.19 1,119,423,386.47 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4.20 4.18 0.48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3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3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584,506.46 4,247,243.77 1,538.3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0.26 0.02 1,200.0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49,861,673.20 225,973,682.90 1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96,456.72 -5,972,768.25 160.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3,216,215.17 -9,358,413.71 134.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0.32 -0.56

增加

0.88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 -0.02 150.0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 -0.02 150.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01 -0.03 133.3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

）

0.29 -0.88

增加

1.17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

1－3

月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77,857.8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

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47,136.0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0,740.22

所得税影响额

7,727.7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23,220.22

合计

380,241.55

2.2�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48,81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重庆中节能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

国家

13.82 36,982,000 0

无

水利部综合开发管理中心 国家

12.24 32,736,000 0

无

新华水力发电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48 20,000,000 0

无

新华水利控股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2.62 7,000,000 0

无

长江水利水电开发总公司

（

湖北

）

国有法人

2.07 5,531,241 0

无

陈祥鑫 境内自然人

0.98 2,630,570 0

未知

林锋 境内自然人

0.55 1,456,861 0

未知

陈明月 境内自然人

0.43 1,145,654 0

未知

四川省长平机械厂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1 1,100,000 0

未知

史伟康 境内自然人

0.41 1,100,000 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重庆中节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36,982,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982,000

水利部综合开发管理中心

32,736,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736,000

新华水力发电有限公司

2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0

新华水利控股集团公司

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00

长江水利水电开发总公司

（

湖北

）

5,531,241

人民币普通股

5,531,241

陈祥鑫

2,630,570

人民币普通股

2,630,570

林锋

1,456,861

人民币普通股

1,456,861

陈明月

1,145,654

人民币普通股

1,145,654

四川省长平机械厂

1,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0,000

史伟康

1,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

1

）

水利部综合开发管理中心系重庆中节能股东

。

（

2

）

水利部综合事业局负责对水利部综合开发管理中心的管

理

；

新华水利控股集团公司

（

以下简称

：

新华控股

）

为水利部综合事

业局的全资子公司

；

新华水力发电有限公司为新华控股的全资子公

司

，

从而水利部综合事业局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

（

3

）

水利部综合开发管理中心及其关联单位与长江水利水电开

发总公司

（

湖北

）

同系水利部直属企事业单位

。

（

4

）

除上述情况外

，

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人关系

。

说明：2014年1月21日，新华控股与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约定：新华控股以

现金39.6�亿元转让所持有的新华水力发电有限公司55%股权给中国核建（详见公司2014年3月 28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公告的《2013年年度报告》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第七项）。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2014

年

3

月

31

日

或

2014

年

1-3

月

2013

年

3

月

31

日

或

2013

年

1-3

月

增减额

变动

幅度

(%)

变化

原因

存货

232,609,146.45 172,745,348.49 59,863,797.96 34.65

注

1

预收账款

193,947,027.12 107,603,041.57 86,343,985.55 80.24

注

2

营业税金及附加

1,949,933.55 928,676.02 1,021,257.53 109.97

注

3

销售费用

412,482.25 599,609.67 -187,127.42 -31.21

注

4

营业外收入

1,090,474.96 2,141,553.46 -1,051,078.50 -49.08

注

5

所得税费用

185,117.23 1,580,000.97 -1,394,883.74 -88.28

注

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3,596,456.72 -5,972,768.25 9,569,224.97 160.21

注

7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34,176,667.02 23,492,509.86 10,684,157.16 45.48

注

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9,584,506.46 4,247,243.77 65,337,262.69 1,538.35

注

9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0.00 53,168,493.00 -53,168,493.00 -100.00

注

1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

金

0.00 3,400,000.00 -3,400,000.00 -100.00

注

11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

产及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14,932,303.79 3,655.00 14,928,648.79 408,444.56

注

12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521,548.82 3,000,000.00 -2,478,451.18 -82.62

注

13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

产及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53,534,468.75 93,303,599.08 -39,769,130.33 -42.62

注

14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97,000,000.00 635,462,000.00 -338,462,000.00 -53.26

注

15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92,820,000.00 168,280,000.00 124,540,000.00 74.01

注

16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0.00 80,000,000.00 -80,000,000.00 -100.00

注

17

注1：期末较年初增加主要系全资子公司重庆三峡水利电力建设有限公司本期工程施工增加所致；

注2：期末较年初增加主要系全资子公司重庆三峡水利电力建设有限公司本期预收工程款增加所致；

注3：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期实现增值税增加相应增加城建税及附加所致；

注4：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房地产分公司处于售房尾期，销售费用同比减少所致；

注5：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本期减少节能减排款收入及供电公司资产捐赠收入减少所致；

注6：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应纳税所得额减少所致；

注7：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收入增加费用减少所致；

注8：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期收回投标保证金、收到履约保证金增加所致；

注9：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期预收工程款、收入及收回投标保证金、收到履约保证金增加所致；

注10：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上年收回理财产品投资款所致；

注11：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上年收到分红款所致；

注12：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期收到谊德大厦资产处置款所致；

注13：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上年收到国家专项资金拨款所致；

注14：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控股子公司巫溪县后溪河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后溪河公

司）上年同期支付峡门口电站收购款所致；

注15：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公司银行借款同比减少所致；

注16：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偿还到期借款增加所致；

注17：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上年支付票据保证金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见本公司2014年3月28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的《2013年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中第十一项"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

2、报告期内担保事项进展情况

（1）报告期内新增加16,700万元担保?

根据公司2010年年度股东大会《关于同意巫溪县后溪河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并为其提供

担保的议案》（公告见2011年4月1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后溪河公司新增的5,200万元贷款提供了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同意盈江县民瑞水电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并为其提

供担保的决议》（公告见 2013�年 12�月 2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证券时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民瑞水电11,500�万元贷款提供了连带责任担保。

（2）以前年度发生延续到本报告发布日的61,761.50万元担保

为全资子公司电力投资公司在农商行万州分行18,804万元长期贷款及建行万州分行2,750万元长期贷

款提供了连带责任担保；为控股子公司供热公司在建行万州分行6,187.5万元贷款提供了连带责任担保；为控

股子公司后溪河公司在农商行万州分行29,000万元长期贷款提供了连带责任担保;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江河

公司在建行万州分行4,000万元长期贷款提供了连带责任担保；为参股公司站台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市分行营业部的2,070�万元短期贷款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两江支行 1,000�万元短期

贷款，提供了 1,02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3）尚未履行的担保事项的说明

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四川源田现代节水有限责任公司贷款提供续担保

的议案》，同意在公司控股子公司源田公司以其应收账款等合计1,003万元为反担保的前提下，为源田公司

700万元贷款提供续担保，期限为一年。 本担保事项尚未办理。

截止本报告发布之日，本公司无逾期担保，担保总额为78,461.50万元。 其中对外担保（不包括对子公司

的担保）1,020万元，对子公司的担保77,441.50万元。 担保总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母公司净资产的70.76%。

3、2014年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对包括水利部综合开发管理中心（含授权水利部综

合事业局控制的关联单位）在内的不超过十家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10,129.56万股（含10,129.56

万股），水利部综合开发管理中心（含授权水利部综合事业局控制的关联单位）以与其他认购对象相同的价

格认购，认购数量不低于2,000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不低于8.49元/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86,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拟全

部用于后溪河项目、新长滩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非公开发行尚待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

准（具体详见公司于2014年4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的《公司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4、关联交易

（1）购买生产设备形成的关联交易

为保证两会沱水电站工程项目的顺利建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分

别同意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后溪河公司向郑州水工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水工）采购347.691万元金属

结构制造、启闭及桥式起重机等工程设备，以及545.1924万元压力钢管制造、安装涉及关联交易的事项（详见

2013年4月26日、2013年8月2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上的《关联交易公告》）。 报告期内 ，后溪河公司向郑州水工采购了金属结构制造及启闭设备

100万元；压力钢管制造13.99万元。

（2）提供劳务形成的关联交易

2010年11月、2013年10月，公司分别与郑州水工签订协议，由本公司的分公司万州锅炉厂为郑州水工中

标的杨东河水电站工程压力钢管制造及安装工程项目实施部分压力钢管的制造，为郑州水工中标的两会沱

水电站工程压力钢管制造及安装工程项目实施部分压力钢管的制造。 报告期内，万州锅炉厂确认以上合同

项下对郑州水工的安装工程收入共计225.72万元。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东水利部综合开发管理中心为三峡水利 201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了《关于避免与三峡水利

产生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作出下列不可撤销的承诺：

1、本中心和本中心的一致行动人及其控制的单位（除三峡水利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以外）目前没有在

中国境内外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投资、并购、联营、合资、合作、合伙、承包或租赁经营、购买上市公司股

票)从事或参与对三峡水利主营业务（发电、供电等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实质性竞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

2、本中心和本中心的一致行动人及其控制的单位（除三峡水利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以外）将不会在中

国境内外以任何形式从事或参与对三峡水利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实质性竞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

3、本中心和本中心的一致行动人及其控制的单位（除三峡水利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以外）将不会在中

国境内外以任何形式支持三峡水利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以外的第三方从事或参与对三峡水利主营业务构

成或可能构成实质性竞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

4、如因本中心未履行在本承诺函中所作的承诺及保证而给三峡水利造成损失，本中心将赔偿三峡水利

的一切实际损失。

承诺时间：2009年7月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履行情况：截止报告发布之日，上述承诺人严格履行了承诺。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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